佛光大學   約用助理人員申請書

	計劃名稱
	
	委託

單位
	
	簽核/會簽程序

	計劃編號或經費來源
	
	
	
	校長（5）
	

	執行期限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	執行

單位
	
	
	

	約用人員姓名
	任別
	約用期間
	月支酬金
	相關資料
	備註
	
	

	
	專任

兼任
	年   月   日起

年   月   日止
	新台幣

         元
	在學學生：□是  □否

其他機構或計畫兼職：□是  □否

臨時工資：□是  □否
	
	會計室（4）
	

	
	專任

兼任
	年   月   日起

年   月   日止
	新台幣

         元
	在學學生：□是  □否

其他機構或計畫兼職：□是  □否

臨時工資：□是  □否
	
	人事室（3）
	

	
	專任

兼任
	年   月   日起

年   月   日止
	新台幣

         元
	在學學生：□是  □否

其他機構或計畫兼職：□是  □否

臨時工資：□是□否
	
	單位主管（2）
	

	
	專任

兼任
	年   月   日起

年   月   日止
	新台幣

         元
	在學學生：□是  □否

其他機構或計畫兼職：□是  □否

臨時工資：□是  □否
	
	主持人

（1）
	

	1. 本申請書由主持人提出，並審查助理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兼職情形（相關規定請詳閱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」、「教育部所屬專科以上學校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要點」等規定）。

2. 請附學經歷說明書及證件影本各一份，更換助理時應於備註欄填離職人員姓名及離職日期。

3. 本申請書核准後交回人事室，並以影本通知主持人，國科會案件另通知研究計畫管理中心。請於首次申請人事費時附上本申請書及約僱人員基本資料表，國科會案件另附助理人員學經歷說明，以供查核。
4. 兼任人員會簽至會計室，專任人員則須經校長核准。
	
	


